一、“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

	项目名称
	1.企业依法取得对外贸易经营权后，需持《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第三、四条规定的材料，到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办理“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以下简称名录）登记手续。

2.外汇局审核相关材料无误后，通过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以下简称监测系统）为企业登记名录，并设置辅导期标识。完成名录登记后，外汇局为企业办理监测系统网上业务开户。

3.外汇局通过监测系统向金融机构发布全国企业名录信息。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

2.《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汇发〔2012〕38号)；

3.《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汇发〔2012〕38号）。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

3.《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依法不需要办理图案登记的可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等。

（注：以上资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


	备注
	1.名录登记的办理程序、办理时限等应当符合行政许可相关规定。

2.金融机构不得为不在名录企业办理贸易外汇收支业务。
3.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名录登记比照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企业办理。

4.外汇局对新列入名录企业实施辅导期管理。


	办理
期限
	当场办理


二、登记管理
1. C类企业贸易外汇支出登记

	项目名称
	C类企业贸易外汇支出登记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

2.《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汇发〔2012〕38号)；

3.《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汇发〔2012〕38号）。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
	1.企业办理进口付汇或开证手续前，应当持书面申请（说明需登记的事项和具体内容）和下列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登记手续：(1)以信用证、托收方式结算的，提交进口合同；
(2)以汇款方式结算的（预付货款除外），提交进口合同、进口货物报关单；
(3)以预付货款方式结算的，提交进口合同、发票；单笔预付货款金额超过等值5万美元的，还须提交经金融机构核对密押的外方金融机构出具的预付货款保函；

(4)对于进口与支出主体不一致的业务，除按不同结算方式提交相关材料外，还应区分下列情况提交证明材料：
①属于捐赠进口业务的，提交捐赠协议；
②因企业分立、合并原因导致的，提交相关部门出具的分立、合并证明文件；
③对外汇局认定的其他业务，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5)对于贸易收汇的退汇支付，应在书面申请中具体说明退汇原因以及退汇同时是否发生货物退运。因错误汇入产生的，提交原收汇凭证；因错误汇入以外的其他原因产生的，提交原收入申报单、原出口合同；发生货物退运的，还应提交对应的进口货物报关单。  

	备注
	 1. 外汇局按照真实性审核原则，可要求企业补充提供其他有效凭证、商业单据或相关证明材料。
2.外汇局审核企业提交材料无误后，向企业出具加盖“货物贸易外汇业务监管章”的纸质《登记表》，并通过监测系统将《登记表》电子信息发送指定金融机构。
3.企业凭《登记表》在登记金额范围内、到指定金融机构办理相关业务。
4.外汇局遵循属地管理和分级授权原则，对C类企业全部贸易外汇支出业务实行事前逐笔登记管理。
5.对于代理进口业务，代理方为C类企业的，应当按规定办理贸易外汇支出登记。
6.一份《登记表》只能在一家金融机构使用，可分次使用，可签注多笔付汇信息。

7.金融机构应当根据企业提交的《登记表》，在监测系统银行端查询并核对相应《登记表》电子信息；在《登记表》有效期内，按照《登记表》注明的业务类别、结算方式和“外汇局登记情况”，在登记金额范围内为企业办理相关业务，并通过监测系统银行端签注《登记表》使用情况。对于业务类别为“付汇”的《登记表》，结算方式为“信用证”的，在开证时签注付款金额，在信用证实际付款时补签注申报单号；结算方式非“信用证”的，在付款时同步完成申报单号和金额的签注。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2. C类企业贸易外汇收入登记

	项目名称
	C类企业贸易外汇收入登记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

2.《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汇发〔2012〕38号)；

3.《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汇发〔2012〕38号）。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
	1.贸易外汇收入从待核查账户结汇、划出或金融机构向企业发放出口贸易融资款项前，企业应当持书面申请（说明需登记的事项和具体内容）和下列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登记手续： 

(1)以信用证、托收方式结算的，提交收入申报单、出口合同；
(2)以汇款方式结算的（预收货款除外），提交收入申报单、出口合同、出口货物报关单；

(3)以预收货款方式结算的，提交收入申报单、出口合同、发票；
(4)对于出口贸易融资放款，提交与金融机构签订的融资协议、出口合同、发票；
(5)对于出口与收入主体不一致的业务，除按不同结算方式提交相关材料外，还应区分情况提交证明材料：因企业分立、合并原因导致的，提交相关部门出具的分立、合并证明文件；对于外汇局认定的其他情况，提交相关材料；
(6)对于贸易付汇的退汇收入，应在书面申请中具体说明退汇原因以及退汇同时是否发生货物退运。因错误汇出产生的，提交原支出申报单、收入申报单；因错误汇出以外的其他原因产生的，还应提交原进口合同；发生货物退运的，还应提交对应的出口货物报关单；
(7)因汇路不畅需要使用外币现钞结算的，办理外币现钞结汇业务登记时应提交出口合同、出口货物报关单；结汇现钞金额达到规定入境申报金额的，还应提交经海关签章的携带外币现钞入境申报单。　  

	备注
	1.外汇局按照真实性审核原则，可要求企业补充提供其他有效凭证、商业单据或相关证明材料。
2.外汇局审核企业提交材料无误后，向企业出具加盖“货物贸易外汇业务监管章”的纸质《登记表》，并通过监测系统将《登记表》电子信息发送指定金融机构。
3.企业凭《登记表》在登记金额范围内到指定金融机构办理相关业务。
1.外汇局遵循属地管理和分级授权原则，对C类企业全部贸易外汇收入业务实行事前逐笔登记管理。
4.对于代理出口业务，代理方为C类企业的，应当按规定办理贸易外汇收入登记。
5.一份《登记表》只能在一家金融机构使用，可分次使用，可签注多笔收汇信息。

6.金融机构应当根据企业提交的《登记表》，在监测系统银行端查询并核对相应《登记表》电子信息；在《登记表》有效期内，按照《登记表》注明的业务类别、结算方式和“外汇局登记情况”，在登记金额范围内为企业办理相关业务，并通过监测系统银行端签注《登记表》使用情况。对于业务类别为“收汇”的《登记表》，属于贸易融资业务的，在金融机构放款时按对应的境外回款总额签注收款金额，待企业从境外实际收回货款时补签注申报单号；对于贸易融资以外的其他贸易收款，在资金从待核查账户结汇或划出时同步完成申报单号和金额的签注。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3. B类企业超可收/付汇额度的贸易外汇收支登记
	项目名称
	B类企业超可收/付汇额度的贸易外汇收支登记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

2.《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汇发〔2012〕38号)；

3.《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汇发〔2012〕38号）。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
	1.由于下列原因造成可收/付汇额度不足的，企业可经外汇局登记后办理相应贸易外汇收支业务：

(1)无货物退运的退汇；(2)错汇款退汇；(3)海关审价；(4)大宗散装商品溢短装；

(5)市场行情变动；(6)外汇局认定的其他情况。

2.企业可收/付汇额度不足的，在办理付汇、开证、待核查账户资金结汇或划出手续或向金融机构申请出口贸易融资款项前，应当持本规程C类企业贸易外汇收支登记规定的相关材料以及额度不足证明材料，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登记手续。

	备注
	1.外汇局审核企业提交材料无误后，向企业出具加盖“货物贸易外汇业务监管章”的纸质《登记表》，并通过监测系统将《登记表》电子信息发送指定金融机构。
2.企业凭《登记表》在登记金额范围内、到指定金融机构办理相关业务。
3.对于代理业务，代理方为B类企业且可收/付汇额度不足的，应当按规定办理贸易外汇收支登记。
4.一份《登记表》只能在一家金融机构使用。金融机构《登记表》审核与签注要求同“C类企业贸易外汇收入登记”或“C类企业贸易外汇支出登记”。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4. B类企业超比例或超期限转口贸易收支登记
	项目名称
	B类企业超比例或超期限转口贸易收支登记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

2.《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汇发〔2012〕38号)；

3.《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汇发〔2012〕38号）。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
	1.B类企业同一合同项下转口贸易收入超过相应支出金额20%（不含）的，支出和从待核查账户结汇或划出前，企业应当持书面申请（说明需登记的事项和具体内容）和下列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登记手续：

(1)收入和支出申报单（收入登记时提供）；

(2)买卖合同； 
(3)提单、仓单或其他货权凭证；

(4)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2.分类监管有效期内指标情况好转且没有发生违规行为的B类企业，自列入B类之日起6个月后，经登记可以办理同一合同项下收支日期间隔超过90天（不含）的转口贸易外汇收支业务。企业应当持书面申请（说明需登记的事项和具体内容）和“管理内容1”所列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登记手续。

	备注
	1.外汇局审核企业提交材料无误后，向企业出具加盖“货物贸易外汇业务监管章”的纸质《登记表》，并通过监测系统将《登记表》电子信息发送指定金融机构。
2.一份《登记表》只能在一家金融机构使用。金融机构《登记表》审核与签注要求同“C类企业贸易外汇收入登记” 或“C类企业贸易外汇支出登记”。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5. B类企业90天以上延期付款登记
	项目名称
	B类企业90天以上延期付款登记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

2.《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汇发〔2012〕38号)；

3.《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汇发〔2012〕38号）。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
	1.企业办理90天以上（不含）的延期付款前，应当持书面申请（说明需登记的事项和具体内容）和下列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登记手续：
(1)进口合同；
(2)进口货物报关单；

(3)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备注
	1．在分类监管有效期内指标情况好转且没有发生违规行为的B类企业，自列入B类之日起6个月后，可经外汇局事前逐笔登记后办理此项业务，登记管理遵循属地管理和分级授权原则。
2.外汇局审核企业提交材料无误后，向企业出具加盖“货物贸易外汇业务监管章”的纸质《登记表》，并通过监测系统将《登记表》电子信息发送指定金融机构。
3.企业凭《登记表》在登记金额范围内、到指定金融机构办理相关业务。
2.一份《登记表》只能在一家金融机构使用。金融机构《登记表》审核与签注要求同“C类企业贸易外汇支出登记”。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6. B类企业90天以上延期收款登记
	项目名称
	B类企业90天以上延期收款登记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

2.《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汇发〔2012〕38号)；

3.《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汇发〔2012〕38号）。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
	1.企业办理90天以上（不含）的延期收款前，应当持书面申请（说明需登记的事项和具体内容）和下列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登记手续：
(1)出口合同；
(2)出口货物报关单； 

(3)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备注
	1．在分类监管有效期内指标情况好转且没有发生违规行为的B类企业，自列入B类之日起6个月后，可经外汇局事前逐笔登记后办理此项业务，登记管理遵循属地管理和分级授权原则。
2.外汇局审核企业提交材料无误后，向企业出具加盖“货物贸易外汇业务监管章”的纸质《登记表》，并通过监测系统将《登记表》电子信息发送指定金融机构。
3.企业凭《登记表》在登记金额范围内、到指定金融机构办理相关业务。
4.一份《登记表》只能在一家金融机构使用。金融机构《登记表》审核与签注要求同 “C类企业贸易外汇收入登记”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7. 超期限或无法原路退汇登记
	项目名称
	超期限或无法原路退汇登记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

2.《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汇发〔2012〕38号)；

3.《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汇发〔2012〕38号）。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
	对于超期限或无法按照《细则》第十六条规定办理的退汇业务，企业除按本规程C类企业贸易外汇收支登记有关退汇规定提交材料外，还应当在书面申请中说明造成超期限或无法原路退汇的原因，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备注
	1.外汇局审核企业提交材料无误后，向企业出具加盖“货物贸易外汇业务监管章”的纸质《登记表》，并通过监测系统将《登记表》电子信息发送指定金融机构。
2.企业凭《登记表》在登记金额范围内、到指定金融机构办理相关业务。
3.一份《登记表》只能在一家金融机构使用。金融机构《登记表》审核与签注要求同“C类企业贸易外汇支出登记”或“C类企业贸易外汇收入登记”。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8. 待核查账户资金结汇或划出登记
	项目名称
	待核查账户资金结汇或划出登记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

2.《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汇发〔2012〕38号)；

3.《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汇发〔2012〕38号）。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
	待核查账户的资本项目资金从待核查账户划出前，企业应当持书面申请（说明需登记的事项和具体内容以及资本项目外汇账户账号）、收汇凭证和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登记手续。

	管理原则
	1.资本项目资金误入待核查账户的，不得直接结汇。外汇局遵循属地管理和分级授权原则，对误入待核查账户的资本项目资金划转业务实行事前逐笔登记管理。
2.外汇局审核企业提交材料无误后，向企业出具加盖“货物贸易外汇业务监管章”的纸质《登记表》，并通过监测系统将《登记表》电子信息发送指定金融机构。
3.企业凭《登记表》在登记金额范围内、到指定金融机构办理相关业务。
4.一份《登记表》只能在一家金融机构使用。金融机构《登记表》审核与签注要求同“C类企业贸易外汇收入登记”。金融机构应按照《登记表》上注明的账号，在登记金额范围内将资金划转入账，不得直接结汇。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9. 其他业务登记
	项目名称
	其他业务登记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

2.《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汇发〔2012〕38号)；

3.《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汇发〔2012〕38号）。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
	1.对于外汇局认定其他需要登记的业务，企业应当持书面申请（说明需登记的事项和具体内容）和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登记手续。


	备注
	1.外汇局审核企业提交材料无误后，向企业出具加盖“货物贸易外汇业务监管章”的纸质《登记表》，并通过监测系统将《登记表》电子信息发送指定金融机构。
2.企业凭《登记表》在登记金额范围内、到指定金融机构办理相关业务。2.一份《登记表》只能在一家金融机构使用。金融机构《登记表》审核与签注要求同“C类企业贸易外汇支出登记”或“C类企业贸易外汇收入登记”。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